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26号

罪犯曾裕潮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8年8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广东省化州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9日作出（2024）闽0583刑初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裕潮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曾裕潮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退出的全部违法所得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2月28日起至2027年5月25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7日作出（2024）闽05刑终5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6月12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8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12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974.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裕潮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裕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27号

罪犯郭志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4年11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31日作出（2022）京0108刑初5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志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四千元；扣押在案的人民币五万元，按比例发还被害人；责令被告人郭志勇继续退赔赃款，与同案人员白龙发、柳育灿、李文祥、郑开源等人共同退额被害人损失。刑期自2022年2月14日起至2032年7月13日止。2023年9月21日交付北京市天河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5月15日调入福建省厦门监狱，2025年3月28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有违规，经过教育后能反省悔改，目前能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1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747.1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4分，无重大违规。

本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志勇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郭志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28号

罪犯石亮亮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3年7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江西省鄱阳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强迫卖淫罪，于2010年9月30日被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2014年5月19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9日作出（2024）闽0583刑初1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石亮亮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15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南安市公安局依法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石亮亮违法所得人民币8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19日起至2028年9月18日止。2024年5月28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8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有违规，经过教育后能反省悔改，能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8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096.9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石亮亮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石亮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29号

罪犯郑德财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8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2017）闽08刑初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德财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8）闽刑终7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8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2023年8月25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刑更215号刑事裁定，将罪犯郑德财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23年9月6日送达。现刑期2023年8月25日至2045年8月24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0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373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770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9月6日至2026年3月，获考核分308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德财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德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30号

罪犯白志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泸州市江阳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1日作出（2021）闽0623刑初6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白志华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罚金已缴纳）。刑期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2027年12月28日止。2022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7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9月29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2刑更40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9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6月2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70.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6月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250.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21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9月29日至2026年3月，获考核分1813.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无重大违规。

本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白志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白志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31号

罪犯黄科东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1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2016）闽05刑初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科东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刑期自2014年8月20日起至2029年8月19日止。2019年2月13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7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9月14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2刑更41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10月30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2刑更5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10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4月19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7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3854.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330.2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6年3月，获考核分3185.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无重大违规。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科东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科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32号

罪犯覃明波，男，1994年2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湖北省监利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5日作出(2015)漳刑初字第2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覃明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共同连带民事赔偿人民币643918.5元。刑期自2014年7月23日起至2029年7月22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闽刑终19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撤销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漳刑初字第2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覃明波量刑部分的刑事判决，以上诉人覃明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2014年7月23日起至2028年1月22日止。2017年12月28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7日调入翔安监狱。2020年6月28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2刑更30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5月29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2刑更3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5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4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覃明波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考核期内有违规，经民警教育，该犯基本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1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2月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387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295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6年3月，获考核分343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共扣10分，无重大违规情形。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覃明波予以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覃明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33号

罪犯张智勇，男，1984年3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平和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2023）闽0628刑初1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智勇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万元（已预交人民币七万五千元），剩余款项人民币四万五千元。张智勇违法所得人民币七万五千元（已暂退），上缴国库。公安机关扣押在案的赌资人民币一百一十三万八千七百五十七元一角五分、人民币十二万七千三百二十七元五角一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2月14日起至2029年2月13日止。2024年5月13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7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考核期间未违规。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1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075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智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智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34号

罪犯陈继烨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大田县，捕前系经商。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2年4月17日被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9日作出(2023)闽0583刑初10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继烨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元。刑期自2023年1月13日起至2029年1月12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3日作出（2024）闽05刑终29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6月12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8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12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004.7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继烨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继烨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35号

罪犯黄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9年9月出生，哈尼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8日作出(2022)闽0583刑初18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云犯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4000元。刑期自2022年6月23日起至2027年6月22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作出（2023）闽05刑终78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8月23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8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有违规，经过教育后能反省悔改，能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3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3046.1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无重大违规。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云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36号

罪犯占振旺（又名占水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6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8)闽0582刑初24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占振旺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18年6月14日起至2028年12月13日止。2019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8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2021年7月30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2刑更31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7月28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2刑更42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九个月，2023年7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8月1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有违规，经过教育后能反省悔改，能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97.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3980.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277.6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7月28日至2026年3月，获考核分3419.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无重大违规。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占振旺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占振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37号

罪犯林毅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0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泰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长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2018)闽0625刑初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毅斌犯盗窃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继续追缴被告人林毅斌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刑期自2018年6月21日起至2028年8月26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2019）闽06刑终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4月2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7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2021年12月3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2刑更57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11月28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2刑更67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11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4月26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有违规，经过教育后能反省悔改，能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8月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358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64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6年3月，获考核分304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无重大违规。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毅斌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毅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38号

罪犯李旭钦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9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4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旭钦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刑期自2022年11月29日起至2027年1月28日止。2023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8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24日作出（2025）闽02刑更5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2025年1月2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2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本考核期内有违规，经教育后认错态度好，自违规后到考核期截止无违规，表现良好，能认真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29.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0月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1896.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226.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5年1月24日至2026年3月，获考核分1447.4分。考核期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无重大违规。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旭钦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旭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39号

罪犯曾国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7年11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26日作出（2025）闽0502刑初1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国树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24年7月10日起至2026年8月9日止。2025年8月25日交付福建省翔安监狱执行刑罚。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本轮考核期2025年8月25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615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国树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国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40号

罪犯罗荣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2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24日作出（2025）闽0623刑初1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荣生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刑期自2024年12月7日起至2026年10月6日止。2025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翔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5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810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荣生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罗荣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 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41号

罪犯张王林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9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捕前系司机。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27日作出（2025）闽0503刑初2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王林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刑期自2025年6月11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止。2025年8月25日交付福建省翔安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本轮考核期2025年8月25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643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建议对该犯提请减刑二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王林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王林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42号

罪犯林俊州，男，1995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9日作出(2025)闽0503刑初2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俊州犯传授犯罪方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没收扣押在公安机关的作案工具电脑9台、手机102部及违法所得8800个USDT，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刑期自2025年6月9日起至2026年8月9日止。2025年7月24日交付福建省翔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林俊州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7月24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670.6分，获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建议对该犯提请减刑二个月。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俊州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俊州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43号

罪犯袁超雄，男，1975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湖南省汝城县，捕前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26日作出(2025)闽0505刑初9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袁超雄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140元。刑期自2025年4月10日起至2026年8月28日止。2025年7月24日交付福建省翔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7月24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645分，获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袁超雄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袁超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翔狱减字第44号
罪犯李文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12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3日作出（2024）闽0524刑初12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文鹏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24年7月17日起至2026年10月16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14日作出（2025）闽05刑终7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5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翔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5月26日至2026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869.2分，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6年6月10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文鹏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文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6年6月18日

